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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进和保护人权  
科学与环境 

人权与生物伦理学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第 1999/63 号决议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人

权与生物伦理学的报告 (E/CN.4/1999/90) 并请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世

界卫生组织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向秘

书长提出有关在它们各自领域内 为确保考虑到 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

所规定的原则而采取的活动的报告 决议请秘书长根据这些报告提出拟订各项适

当方式的建议 以保证整个联合国系统就生物伦理学活动实行良好的协调  

2. 委员会还请各国政府考虑设立独立的多学科和多元化伦理问题委员会 尤

其在与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生物伦理问题委员会以及其他机构的合

作下 负责评估人类生物医学研究 特别是人类基因研究及其应用引起的伦理

社会和人道问题 并请各国政府将成立这类机构的情况通知秘书长 以便促进这

类机构的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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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员会请秘书长根据这方面的文献编写一份报告 提交委员会第五十七届

会议审议 本报告是根据第 1999/63 号决议的要求提交给委员会的  

4. 秘书长于 1999 年 9 月 27 日函请各会员国和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

按此决议于 2000 年 3 月 20 日向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交它们的报告 秘书

长于 2000 年 8 月 9 日向各国和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发出了一份催问信  

5. 截至 2000 年 11 月 20 日 收到了下列各国政府的答复 巴西 克罗地

亚 塞浦路斯 丹麦 教廷 约旦 巴基斯坦 秘鲁 卡塔尔 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和美利坚合众国 由于未收到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的答

复 因此 无法根据联合国各机构的报告提出确保整个联合国系统就生物伦理学

活动实现良好协调的建议  

二 答  复 

6. 巴西政府表示 巴西最近正力促科学领域做出负责任的决策 该国政府指

出 国家卫生委员会于 1988 年批准了卫生领域研究的道德规则 并且自那时起

即以此作为认可各个科研中心的准绳 然而 政府指出 到了 1995 年由于科学的

发展 因而有必要对这些规则进行审查 为此 任命了一个由哲学 神学 法律

和生物医药领域专业人员以及公共卫生系统使用者 妇女团体 制药业和政府服

务部门等代表组成的一个多学科小组 与巴西社会各成员开展询商并就有关伦理

和科学问题提出建议 这一磋商进程包括对一些国家的法律进行研究和对各国际

组织进行的调查研究 致使全国卫生委员会于 1996 年 10 月批准了 巴西有关人

体科研的准则和规范 (第 NR196/96 号决议) 根据决议设立的全国科研道德问题

委员会(道德委员会)目前正在致力于颁布诸如人类基因 人工授孕生殖法和国际合

作之类领域的准则 政府指出 目前的挑战是 如何在巴西的各科研机构中树立

起这一新伦理文化 然而 将近 260 个促进科研伦理的多学科委员会所从事的工

作 将有助于迎接这样的挑战 第 196/96 号决议还规定了科研领域所涉各方的责

任和义务并规定了科研准则 所有科研项目都必须得到体制委员会的批准 所有

涉及一些人工授孕生殖法 基因 土著群体和国际合作方面专门领域的项目 都

必须提交全国委员会批准 全国委员会颁布了有关新药 疫苗和诊断试验领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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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和有关国际合作方面科研的准则 卫生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 以协调全国科研

伦理问题委员会体系 包括研订培训方案和管理支助  

7. 克罗地亚政府通报 克罗地亚医学协会已建立了一个伦理和义务委员会

以监测医疗道德和义务的遵守情况 并就触犯道德的行为 采取得当的措施 根

据 克罗地亚卫生护理法 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必须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 确保机

构的运作遵循医疗道德和道义 该法的第 52 条具体规定 委员会的职责如下 医

疗所在运作中执行医疗职业的道德准则 监督医药和医疗产品的实验过程 核准

医疗所的科研 监督为了科研和教育目的 对去世者进行尸体解剖时的取样 以

及处置医疗所运作中的其它一些道德问题 政府还按 2000 年 5 月 11 日的法令

建立起了一个监测转基因机体的生物伦理问题委员会 就转基因机体问题提出建

议 见解和专家性的解释  

8. 塞浦路斯政府通报 在全塞医学协会 塞浦路斯肿瘤中心储藏库和塞浦路

斯基因神经研究院的范围内设立了生物伦理问题委员会 全塞医学协会负责批准

医学研究提案 2000 年 4 月 该协会建议设立了一个生物伦理问题委员会负责根

据 赫尔辛基宣言 审议生物医学研究提案并向医生提出建议 生物伦理问题委

员会特别关注那些可能影响到患者身心状况 环境和动物的研究 塞浦路斯肿瘤

中心储藏库建立了一个医学研究伦理问题委员会 根据 医治临床病人良好行为

准则 审议中心临床实验的运用 依据伦敦皇家医学院准则和希腊全国伦理问题

委员会目前奉行的守则建立的委员会 按 赫尔辛基宣言 确立的准则运作 中

心所有的临床实验都须经欧洲医药管制机构的批准 因为在塞浦路斯尚无一个相

当于医药管制性质的机构 每当中心的一项研究得到批准和展开实验时 都得通

报塞浦路斯卫生部的制药司 政府说 为应征接受公司出资的临床实验研究的患

者都办理了保险 但指出并不太清楚其他一些患者的保险状况 报告指出 组建

科研伦理问题委员会方面有必要进行正规培训和提供指导 政府报告 科学委员

会于 1994 年在塞浦路斯神经和基因研究所 (神基研究所 )内建立了伦理问题委员

会 这是塞浦路斯境内的第一个伦理问题委员会 委员会的目的是 审查神基研

究所涉及人体和 (或)样品的研究项目 如今 这些项目都必须经该委员会的批准

政府就该委员会的组成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并指出委员会采用了 赫尔辛基宣

言 和 欧洲联盟关于良好临床医疗行为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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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丹麦政府介绍了 1998 年由卫生部长任命的 17 位成员组成的丹麦伦理问题

委员会的作用和组成情况 卫生部长有权独立提名八位成员 余下的九个名额由

一特殊的议会委员会提名 政府指出 伦理问题委员会的部分职能是 向公共部

门通报情况并鼓励它们展开辨论 委员会另一项职能是 向卫生当局提供诸如有

关新医疗法的使用 医疗技术以及规定优先重点等有关一般伦理问题咨询意见

为了履行这些职能 委员会召开会议 出席讲座 发表文献和编制教材 委员会

还具有一项职能是就遗传性疾病资料的有关录制 发送和使用问题提出咨询意

见 根据立法 委员会必须就有关受精卵 胚胎 性别细胞的基因实验 新预诊

技窍和其它问题的法规条例和条款 提出咨询意见 政府指出 研究事务部设立

起了一些科研伦理问题委员会 以确保对研究对象的保护并指导对生物医学研究

项目的评断  

10. 教廷通报 1994 年在国务秘书处设立起了一个生物伦理问题工作组 该

工作组由医学 基因 伦理和法律各领域的专家组成 工作组发挥咨询作用 特

别就国际一级采取的行动提出咨询意见  

11. 约旦大学报告 理学院和医学院的成员已经表示有兴趣参与伦理问题委员

会 以评估因对人类生命医学研究所产生的伦理 社会和人的问题  

12. 墨西哥政府报告 早在八年前政府即已设立了全国生物伦理问题委员会

而且政府已促使医疗系统的所有研究机构和医院设立了若干个生物伦理问题委员

会以及临床伦理问题委员会 政府说 该国出席了在第五届 世界生物伦理学会

议 期间举行的第三次全球国家生物伦理问题委员会最高级会议 并通报将于

2000 年 11 月 22 日至 25 日在该国内举行 第二届生物伦理和人性发展国际会

议 政府注意到法律研究所通过墨西哥民族自治大学提供的资料 述及 1994 年

创建的跨学科机构从多学科角度 对有关健康及其与国家法律体制的相关性等问

题展开分析 根据该研究所 这一机构所探讨的是一些涉及到生物技术开发的问

题 尤其是自 1996 年以来出现的一些涉及到人类基因组的问题 该研究注意到

由人类基因组研究获得的一些敏感资料 若以某种方式加以利用 会损及人的尊

严和身心健全 研究所还注意到 最近国际专家出席了一些有关人类基因组问题

的研讨会 政府表示 考虑到人类基因组研究的问题 显然有必要扩大国家立法

改革的范围 政府强调 在改革国家法律体制之际 对人类基因组资料的管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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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考虑到尊重人的尊严 政府还注意到 有必要建立一个多学科的咨询机构 提

供与基因研究有关的咨询意见 政府强调 有必要在所有各级开展关于科学发展

的教育 包括人类基因组技术进步的潜在影响以及对子孙后代的影响 最后 政

府强调 必须召集一些有关权利与健康和(或)生物伦理学方面的专家 组成全国性

咨询委员会 就人类和动物基因技术的管理所产生的问题 向立法委员以及司法

委员会和政府当局提供指导  

13. 荷兰政府报告 已设立的一个卫生委员会拟根据从医德问题讨论小组提出

的建议 就科学发展所出现的问题 包括医德和法律事项提出咨询意见 关于临

床实验 政府指出 涉及人体医学研究问题法案 已经确立了撰写试验性研究

原始记录的作法 凡涉及到一些专门知识稀缺的问题 诸如涉及基因治疗问题

时 中央医学研究委员会即承担起这方面的探讨 政府表示卫生委员会与其他国

家的同类委员会经常保持联系  

14. 巴基斯坦政府提供了有关巴基斯坦全国生物伦理问题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委员会由科学和技术部长任主席 并由科学技术部的联合科学顾问任秘书兼成

员 委员会成员包括 四名从事基因工程领域研究的科学家 一名卫生部代表

一名教育部代表 一名农业部代表 一名熟悉人权原则的律师(或)全国人权事务界

推荐的一名成员 由从事生物工程 /生物技术领域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推举的一名代

表和一名宗教(穆斯林)学者  

15. 秘鲁政府在答复中提交了由秘鲁驻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伦理问题委员会代

表编写的一份人权与生物伦理问题论文 该论文指出 必须参照近期的生物技术

和社会变化 为人权制订新的法律保护 论文尤其指出必须维护与人类基因组有

关的某些人权 包括基因健全权 了解本人生物血统的权利和生殖权 关于建立

全国委员会评断由对人体生物医学研究而产生的道德 社会和人类的问题 政府

通报称 有两个与秘鲁医学院相关的委员会 主管包括利马在内区域的第三区域

理事会的伦理与义务问题审查委员会 和国家理事会伦理问题审查委员会 这些

机构负责制订国家的医德准则并规约诸如医生 患者之间关系的道德行为和生物

医学及生物研究方面的问题 同时 设立全国生物伦理问题委员会的构想也是出

于促进 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 所载原则的考虑 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

在进行生物医学调研时 促进对人类尊严 自由和健全的保护和尊重 委员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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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结构和组成应当是多学科性质以利于展开广泛的探讨 以期确定具体的决定

和行动提案 生物伦理问题委员会还可作为一条不致于拖生物技术发展后腿的渠

道 以期为促进造福于人类的生物技术进步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16. 卡塔尔政府表示支持促使各国政府建立独立的伦理问题委员会的主动行

动 以审议和评价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将生产的道德 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并与教

科文组织的生物伦理问题委员会展开经验交流 政府说 这一委员会应由司法机

构和伊斯兰教教法 心理学 生物学 社会科学 医疗基因学 实验学和刑事法

的专家组成  

17.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报告 人类基因组委员会(基因会)的建

立接管原先由人类基因问题咨询委员会和基因实验问题委员会的工作 基因会是

一个就人类基因工程的新发展将对人和医疗带来什么影响提出咨询意见的机构

基因会就人类基因问题 尤其以社会和生物伦理问题为着重点 向各部部长提供

有关的战略性咨询意见 基因会的职权范围如下 分析人类基因学目前和潜在的

发展并向各部部长提出咨询意见 提示这些发展对人的健康和医疗可能产生的影

响及其在社会 伦理 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所涉影响 就全国卫生部门提供基因服

务的战略优先重点提出咨询意见 就研究的战略重点提出咨询意见 拟订和实施

一项战略 促使公众及其他利益攸关者参与并与之磋商 鼓励公众就人类基因技

术的开发和应用展开辩论 并就增进公众知识和理解度的方法 提出咨询意见

与各有关的机构进行协作和交流 以认明现行指导准则和整个调控和咨询体制的

实效 并提出咨询意见 , 以及反省从某些需作出管制决定的个别实例中所汲取的教

训 从而更全面地掌握这方面的情况 应各部长的要求 审议与人类基因学和相

关技术的一些具体有关问题 以最佳的方式同各公共机构合作 以求实现信息的

开放 透明度 可获取性 及时性和交流 基因委将从英国的角度出发 考虑到

英格兰 苏格兰和威尔士及北爱尔兰之间的法律和其它差别的角度 并兼顾到已

开发与尚未开发事务的现状 基因委工作计划的主要重点是审议 基因信息的储

存 保护和利用 包括确立一整套的原则 基因委将与从事人类基因管制和咨询

体制内的其它各机构携手合作 一切人体或其它研究的记录都必须经独立 多学

科研究的伦理问题委员会批准 这是英国政府于 1991 年作出的规定 政府目前正

就研究的管理体制展开磋商 目的是为了确保研究工作达到最高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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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通报了全国生物伦理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工作 委员会的

职能是辨明规约研究行为道德的原则 并就人类生物和行为研究所引起的一些生

物伦理学问题 向全国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以及其它实体提出咨询意见 委员会不

审查个别项目 而是就有关对人类生物和行为的研究及其应用所涉的生物伦理问

题 审议与之有关的政府方案 政策 任命 使命 指导准则和条例是否恰当

委员会可采纳议会和公众的建议 并在必要时可展开调查 举行听证和设立小组

委员会 委员会把保护人体研究对象的权利和福祉以及管理和使用基因资料 包

括人类的基因专利列为优先工作 委员会的成员最多不超过 18 人 均为总统任命

的非政府组织专家和具有专业资格和可胜任有效处置生物伦理问题的社区代表

委员会由一名具有哲学 /神学专家知识的成员 一位有社会 /行为学知识的成员 一

位法学成员 一位生物研究人员和一位医学人员 或一位相关的医疗专职人员组

成 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名从公众中推荐出来的成员 且拟做到科研人员与非科研

人员之间的平衡 在地域分配以及种族和性别代表比例的均衡方面亦给予应有的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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